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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表
	指挥部组成
	工作职责

	成
员
单
位
职
责
	市生态环境局
	配合市委、市政府及上级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负责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工作，组织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损害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市委宣传部
	根据市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协调新闻媒体按照负责事件处置的职能部门发布的信息做好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

	
	市委新闻中心
	协助做好新闻发布会工作和上级媒体记者来晋采访服务工作。

	
	市委网信办
	监测监看网络舆情动态，指导协调相关单位和部门做好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和舆情监测、报送、引导、处置等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组织实施全市重要物资和应急储备物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按照市指挥部指令，负责协调落实市级救灾物资和应急生活必需品的调配、紧急配送工作。

	
	市教育局
	负责协调全市各类学校配合开展相关的生态环境安全工作，结合实际对学生进行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在环境事件涉及学校师生和教育设施的情形下，指导学校制定师生紧急避险和疏散方案并组织实施，做好学生的临时安置和教学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紧急状态下重要物资生产组织工作。

	
	市公安局
	负责组织协调道路交通应急处置工作；参与配合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泄漏事故的现场治安秩序维护；负责划定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区域，指导人员疏散，保障救援道路畅通，维护事发地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

	
	市民政局
	负责遇难者遗体火化工作。

	
	市财政局
	负责应急处置中应由市级财政承担的应急资金保障工作及市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经费，并做好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工作。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负责指导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涉及全市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全市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监督管理、栖息地遭受污染威胁的珍惜濒危物种的保护等工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引发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技术指导；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涉及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湿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林业和草原资源及其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评估，指导林业、草原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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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指导全市涉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城市道路的建设、维护和应急管理。会同文物主管部门对突发环境事件涉及全市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
	按规定组织协调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参与因交通运输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负责组织通往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农村公路抢修；协调通往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农村公路的保通工作，拟订农村公路绕行方案；协调省民航机场管理局为运输物资、人员提供机场保障。

	
	市水务局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涉及生态环境用水的统一调度；指导全市突发环境事件涉及重要河库及河口、河岸滩涂的保护，指导全市突发环境事件涉及河库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农业资源与农业生态环境损害及农业生产损失评估，指导农业生产生态恢复等工作。

	
	市商务局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状态下对全市生活必需品价格进行日常监测工作。

	
	市文化和旅游局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涉及全市文物的保护、抢救等业务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指导事发地开展突发环境事件伤病员现场抢救、转运、院内救治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应对等紧急医学救援工作；协调调派专家团队给予指导支持；对末梢水的卫生实施监督监测。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人员中，做好人民警察的因公伤残抚恤和因公牺牲复核工作；协助相关单位办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牺牲且符合评烈士条件公民的烈士评定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
	负责协调所属应急救援队伍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中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保障食品和药械安全。

	
	市能源局
	负责能源预测预警，监测全市能源发展状况，参与能源运行调节和应急保障，承担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煤、电、油、气、运供应紧张状态下的紧急调度和综合协调。

	
	市融媒体中心
	根据市指挥部的统一部署，配合市委宣传部做好新闻媒体应急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获得权威信息后，实时、准确、全面、客观地进行宣传报道，积极引导国内舆论，有效影响国际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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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公路局晋城分局
	负责组织通往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国省干线公路抢修；协调管养范围内通往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国省干线公路的保通工作，拟订管养范围内国省干线公路绕行方案。

	
	市气象局
	负责重大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负责发布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天气预报信息，并提供应急所需突发环境事件区域附近气象站的观测数据，必要时根据要求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市无线电管理局
	负责组织协调各电信运营企业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保障应急通信指挥畅通。

	
	晋城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负责组织协调驻军、民兵力量参加突发环境事件的救援工作。

	
	武警部队晋城支队
	负责组织协调驻地武警部队参加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

	
	市消防救援支队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现场的消防工作。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晋城供电公司
	负责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电力应急保障工作。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公司
	负责组织协调通信保障应急工作，确保事件应急处置现场的通信网络畅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晋城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晋城市分公司
	






